
列印「初選」報名表件注意事項

一、初選推薦報名表：

1. 家長至線上報名系統登錄報名資料並上傳學生6

個月內數位證件照。

2. 家長自行以白色A4紙列印，並簽名。

3. 若因學生提出身障服務需求，家長須提供協助

審查之文件，請國小加蓋「與正本相符章」、

「承辦人職章」(備正本供各國小檢核後發還)。



附件二： 推薦報名表(線上報名系統填寫後列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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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「初選」報名表件注意事項

二、初選觀察推薦表：

1. 觀察推薦表線上填寫。

2. 線上檢視即可不須列印。



附件三(線上填寫)：
家長觀察推薦表

請家長依實際
情形勾選

可空白

系統自動帶出



附件五：初選鑑定入場證(5/19後線上報名系統列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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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費情況
◆ 繳交方式：由家長或學生自行向就讀國中進行校

內個別報名時繳交。由國中開立繳費證明給學生。

◆ 一般學生：初選800元，複選1500元。

◆ 免收情形（需於報名系統上傳證明文件，詳如下

頁）：

1. 中低收入戶子女、低收入戶子女

2. 其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者、原住民、

身心障礙學生

3. 持有身心障礙證明人士之子女 。



免收情形
◆ 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子女：應檢附區公所核發於有效期

限內之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及戶口名簿影本。

◆ 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者：應檢附公立就業服務機

構核發之失業【再】認定、失業給付申請書暨給付收據及

戶口名簿影本（證明文件之有效期限以涵蓋報名日期為

準）。

◆ 原住民、身心障礙學生及持有身心障礙證明人士之子女：

檢附有效期限內之證明文件及戶口名簿影本。

◆ 所檢附影本文件請學生自行以 A4 規格紙張影印，另請各

國中加蓋「與正本相符章」及「承辦人職章」（備正本供

各國中檢核後發還）。



考生特殊需求

◆ 對象：身心障礙學生對試務有特殊需求者（含調整評量工

具及程序）

◆ 請家長於報名時檢附以下資料，並請各國小檢核報名資料

時一併收取：

1. 服務申請表（附件四）

2. 有效期限內縣市鑑輔會核發之鑑定暨就學安置結果影本。

3. 「或」有效期限內身心障礙證明影本

◆ 提請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採個案審核。

◆ 服務項目之提供，以不影響整體鑑定公平性為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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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初選」報名表件注意事項

◆身障服務需求之協助審查文件：請原國小務必蓋上

「與正本相符」及「承辦人職章」。

◆核章後之身障服務申請表建議可掃描或影印留存。

◆報名表由就讀國小留存。

◆發給通過檢核的學生與家長【初選報名登錄完成通

知書】。



「初選」報名表件注意事項

◆提醒家長，線上報名系統點選「確認報名」後：

 不得更改報名資料

 不得更改鑑定類別

 不得更改鑑定地點

◆若報名人數過多致鑑定地點有變更，以鑑定入場

證(線上報名系統)載明之鑑定地點為準。


